六安市科技专家大院建设考评标准

	一级指称
	二级指称
	分值
	评 分 标 准
	自评分
	考评得分

	基础设施
（10分）
	基本建设
	3
	有专家大院标牌得1分；有醒目标识墙，首席专家及研发项目简介清晰明了得2分。
	
	

	
	研发条件
	4
	有试验田或中试车间得2分；院内配备有实验室、资料室和培训教室得2分。
	
	

	
	生活条件
	3
	专家大院有专人管理得1分；建有稳定、舒适的专家食宿生活场所得2分。
	
	

	首席专家
（15分）
	业务水平
	5
	首席专家属省内行业技术领军人物，并正在从事大院研发项目方面的研究。
	
	

	
	在院时间
	5
	首席专家和团队成员每年在院工作有效工作日不少于100天。
	
	

	
	履行职责
	5
	技术上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得2分；专家有年度工作总结得3分。
	
	

	运行机制
（25分）
	合作协议
	8
	大院与专家签订有权、责、利明晰的技术合作协议。
	
	

	
	利益分配
	8
	大院按协议规定及时兑现专家技术服务费或利润分成。
	
	

	
	结对帮扶
	9
	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帮扶，并签订帮扶协议。
	
	

	研发项目
（15分）
	实施方案
	4
	项目实施方案可操作性强，方案中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明确。
	
	

	
	项目进展
	5
	完成年度阶段性目标任务。
	
	

	
	实施成效
	6
	项目实施成效显著，建立成熟的生产流水线或标准化技术规程，辐射带动周边效果明显。
	
	

	经费投入（15分）
	项目支撑
	5
	获得省级以上相关部门立项并获得经费支持。
	
	

	
	企业投入
	10
	企业研发投入经费能够基本满足大院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需要。
	
	

	实施效果
（20分）
	企业效益
	8
	大院科技研发成果及时转化，企业自身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对产业拉动效果明显。
	
	

	
	农民收入
	6
	项目区内农民收入较区外提高10%以上。
	
	

	
	技术进步
	6
	研发项目取得科技成果。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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